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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臺北市政府試圖藉由興建公共住宅，解決住宅價格高漲影響人民居住問題，然附近

居民往往認為公共住宅會造成周圍住宅生活環境品質低落及價格下跌，反對其於住家鄰近興

建。過去國內缺乏以實證方式計算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而國外相關研究雖有利

用量化實證公共住宅與周圍房價關係，然多針對個別公共住宅社區為研究對象，對不同類型

公共住宅及其對不同高低房價住宅之影響與差異，缺乏更全面的探討分析。

本文應用特徵價格理論傳統迴歸模型、空間迴歸模型及分量迴歸模型，並以 2012年 7月
至 2015年 9月之不動產實價登錄交易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研究整建住宅、出售國宅、出租國
宅、公營出租住宅等四類不同時期公共住宅，於 100~300公尺不同影響範圍下，分別對周圍
住宅價格的影響效果。實證結果顯示，附近有早期興建之整建住宅及出租國宅者，其住宅總

價皆呈現顯著下跌現象，分別下跌約 1.7%至 8.9%及 1.5%至 7.7%；附近有出售國宅之住宅
總價漲跌情形不顯著；而近期興建之公營出租住宅則造成周圍住宅價格顯著上漲約 1.7%至
7.7%；又前述影響程度皆隨影響範圍擴大而隨之減輕。進一步分析不同影響範圍下對其周圍
高低總價住宅的影響，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低價住宅正向提升效果為 6.2%至 7.1%，皆大於
高價住宅之無顯著影響至 3.2%。由新推出的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房價造成正面影響的實證結
果，應可釐清公共住宅外部性之正向效果，有助後續公共住宅的興建。

關鍵詞：公共住宅、房價、空間迴歸模型、分量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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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ublic Housing on Nearby Residential Property Val-
ues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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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built public housing to solve problems caused by 

soaring house prices. However, public housing is limited by the NIMBY effect. Nearby residents 
believe that public housing will detrimentally affect property values and oppose public housing to 
be built nearby. There were short of empirical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public housing on 
nearby property in Taiwan. Besides, empirical studi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only focused on specific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Few have compared different effects ca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housing, and ignore different effects on nearby property with different value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settled tenements, public housing for rent and for sale as well as 
social housing in different ranges on nearby property values, this study used hedonic price theory 
OLS, spatia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as model, and selected the sale price of real estate in Taipei City 
from July 2012 to September 2015 as sample. The regression modeling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resettled tenement and public housing for rent detrimentally affect the property values by 1.7% to 8.9% 
and 1.5% to 7.7% separately, public housing for sale does not affect the property values significantly, 
and social housing positively affects the property values by 1.7% to 7.7% on the contrary. In addition, 
these effects decline with distance from public housing. Analyses of effects on high and low priced 
property in different ranges showed that social housing positively affects low-priced property by 6.2% 
to 7.1%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to 3.2% on high-priced property. Therefore, recently built social 
housing is not expected to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nearby property valu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newly built social housing enhances nearby property values, which then contribute to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housing.

Keywords: Public housing, Property values, Spatial regression,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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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居住權為人民應享有與受保障之基本權利，然近年來我國都會區住宅價格飆漲高昂，使

得居住消費不但非為一項權利反而成為一份奢侈。人民除了希冀政府能透過金融、稅制改革

等經濟政策面著手，以降低日益高漲的房價，並由需求面進行租屋或購屋的補貼外，亦期待

政府能夠興建公共住宅，提供社會與經濟弱勢者以較低廉價格居住在合適住宅內，藉以改善

居住環境、提高生活品質，並保障其居住權利。

惟因民眾對政府既往直接興建之公共住宅，存有興建與設計品質不佳、管理維護不良、

弱勢者過度集中無法脫貧而造成犯罪率提高及環境不舒適，或是興建規劃與周圍鄰里社區環

境不相容、住戶社區意識不高等負面印象，甚至因民眾刻板印象、歧視、意識形態及對政府

不信任等因素，使得臺北市政府自 2010年 10月起推動興辦「公營出租住宅」並積極轉型的

過程中，遭設置基地附近居民反對 5，認為公共住宅之興建會對當地治安、交通、生活品質或

房價造成衝擊（行政院，2014），進而產生公共住宅會造成周圍房價下跌之標籤化問題。

過去國內公共住宅相關研究多著重政策制度及規劃設計面向的探討，而因正確完整的公

共住宅詳細點位及房價相關資料先前蒐集彙整不易，對於公共住宅是否具負外部性而對周圍

住宅價格產生負向影響，亦多僅以質性方式分析造成其被標籤化及污名化的因素，缺乏以量

化或統計方式之實證分析。而國外雖有以實證計算公共住宅與周圍房價關係，然以往大多未

釐清住宅價格是否具空間自相關特性，及該特性對實證結果影響之程度；且其多針對個別公

共住宅社區為研究對象，不但未考量「不同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房價影響效果之差異，亦

因此無法探討公共住宅對周圍「不同高低房價住宅」之影響程度是否有差異。

基此，本文針對國內過去較少探討之面向，及國內外研究限制與建議之部分，選取 2012

年 7月至 2015年 9月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為實證樣本，較嚴謹的兼採特徵價格理

論傳統迴歸模型及空間迴歸模型，比較不同研究方法實證結果的差異程度，並應用分量迴歸

模型，更全面且細緻化的分析臺北市「整建住宅、出售國宅、出租國宅、公營出租住宅」等

四類型公共住宅，分別對周圍 100~300公尺不同影響範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以及對周圍

高低房價住宅影響程度之差異。同時，由近年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與其他早期類型公共住宅

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差異，確實釐清公共住宅標籤化所造成的衝擊及其外部性影響效

果，估計出更全面且具穩健性的結果，供社會大眾及政府未來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參考及佐

證，以消弭民眾負面觀感及減少社會上爭議，避免未來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因被標籤化而增

加執行成本，並增加協助無力於住宅市場競爭者滿足其基本居住需求之效率。

5. 參見 2016年 05月 18日「自由時報」，撒冥紙、拉布條　居民抗議蓋青年營區公宅，http://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0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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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我國公共住宅政策發展歷程長，政府因應不同時空背景，由供給面直接興辦 6或間接以獎

勵與輔助方式 7供應住宅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皆屬公共住宅，而因政府直接興建之公共住宅

常被視為鄰避設施，故本文聚焦討論是類公共住宅。

1963年前政府為因應剛遷臺後人口遽增所造成之都市居住問題，並協助受自然災害影響

者而興建公共住宅，而自 1964年起，政府將公共住宅定位為供低收入階層居住之福利住宅（沈

孟穎、傅朝卿，2015）。由此開始至 1974年間，為安置拆除違建計畫及開闢公共工程所產生

之違建拆遷戶，政府便開始興建目前由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主管之「整建住宅」；然為配合所

需的多量戶數、緊迫的搬遷時程、拆遷戶經濟狀況較差等狀況，多以小坪數、高密度而鄰棟

間距狹小、公共設施與開放空間缺乏之方式興建，每戶設計以 8~12坪為主，平均每人僅享有

4.53至 7.76平方公尺（米復國，1988；林萬億，2012；沈孟穎、傅朝卿，2015），因而為整

建住宅烙印了貧民窟的印象（林萬億，2012）。另外，1964年執政黨中央明確指示救助貧民

改善生活（師豫玲等人，2008），於臺北市興建目前由社會局主管，且仍為低收入者最重要

社會福利住宅的「平價住宅」。

隨後 1975年《國民住宅條例》頒布，可謂公共住宅發展歷程之轉捩點，國家從被動轉

變為制度化、直接大量「興建國民住宅售予人民」的角色（陳怡伶、黎德星，2010），直接

介入以抑制當時的高房價。然因部分國宅興建區位不佳，且中後期房地產景氣低迷導致嚴重

滯銷，政府因而放寬國宅承購標準，反而有利於有能力支付之中收入階層（Chang and Yuan, 

2013；米復國，1988），加上政府興建較無效率、承包商素質不一導致部分建築品質不佳、

住宅問題改以其他方式解決等因素（Chang and Yuan, 2013；張金鶚，1990；林萬億，2003；

陳怡伶、黎德星，2010）。19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將部分出售國宅轉為只租不售的「出租

國宅」，並於 1999年暫緩辦理，而臺北市國宅業務亦自 2004年由都市發展局承接。又出租

國宅係由政府設置數個管理站進行清潔管理、設備維護等作業，惟因管理人力不足，且維修

管理制度僵化，不但住戶對住宅品質滿意度低，也易成為品質不佳之窳陋地區（洪幸妙與張

金鶚，1993；中華民國住宅學會，2008）。

考量仍有許多社經弱勢者的居住問題無法由補貼解決，2003年政府著手擬定「整體住宅

6. 如整建住宅、平價住宅、國民住宅（出租、出售）、合宜住宅、老人住宅、婦女中途之家、原
住民住宅、勞工住宅、青年住宅、社會住宅等。

7. 如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貸款人民自建國宅、輔助人民自購國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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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將「社會住宅」8只租不售的觀念納入政策目標，且分別於 2011及 2014年提出「社

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與「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暨第一期實施計畫」，對社會住宅政策

相關執行方式做更具體的規劃。方案中提及居民於座談會上反映，社會住宅帶來的社經弱勢

者恐讓該處成為「貧民窟」，影響當地治安與生活品質、造成周圍房價下跌，因此該方案以

社會住宅應混居規劃、完善營運管理及社會支援系統，並將臺北都會區納為優先試辦區等作

為後續辦理原則（行政院內政部，2011；蕭閎偉等人，2013；行政院，2014）。同時，臺北

市政府為確保市民居住權利，故自 2010年 10月起興辦符合社會住宅定義之「公營住宅」及

「公共住宅」。而為扭轉民眾對公共住宅的刻板印象，故將入住對象上限提升至中產階級，

且以社會隔離程度較低的混居規劃，提供基本家具、無障礙設施與完善多樣之公共空間，並

導入智慧電網設備、取得綠建築證書、考量都市設計及建築物景觀造型色彩，同時採取物業

管理事務委外、扣分記點制度、社會服務協助等措施，藉此提升管理維護居住品質及鄰里社

區間關係（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3；2014）。由於公營住宅與公共住宅的內容、性質、

興辦時間皆相似，故本文後續將此二類公共住宅合併稱為「公營出租住宅」。

公共住宅能對鄰里環境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周圍住宅價格 (Freeman and Botein, 2002)。臺

北市各類型公共住宅於政策、主管機關、申請條件、管理維護、使用現況等面向雖有顯著差

異，但皆有被標籤化或邊緣化的疑慮，且目前社會上普遍存有對公有出租住宅品質不佳之刻

板印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4）。據行政院內政部（2011）統計，超過七成人民支

持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但當基地位於其住家附近時，反抗聲浪卻肆起，擔心造成周圍房價下

跌。

國內公共住宅相關研究多以質性方式分析造成公共住宅被視為鄰避設施之原因，並給予

因應策略。沈孟穎、傅朝卿（2015）認為係因早期建築與設計品質不佳、居住面積過於狹小

所致；行政院內政部（2011）則以過去國宅興建經驗與檢討，提出欠缺無障礙空間設計、都

市土地高漲與土地取得不易，致興建位置過於集中或偏僻等觀點；而師豫玲等人（2008）、

胡志平、林帝佑（2013）及行政院（2014）皆認為係由住戶長期缺乏經濟能力加以維護，使

得房舍破舊不堪使用、公共設施遭毀壞與環境品質髒亂及管理人力等「管理維護層面」，以

及弱勢者過度集中而無法脫貧並產生犯罪標籤、社區意識不高等「社會秩序層面」問題所致。

行政院內政部（2011）、胡志平、林帝佑（2013）、行政院（2014）皆建議應以混居規劃以

促進社區融合，使不同收入階級、職業、家戶組成、生活狀態、身體條件、公共服務需求的

人們居住於同一社區，並積極透過社會福利協助或地區輔導方式提升居民經濟自主能力及流

動率以協助其脫貧。

國外除以質性研究外，亦以量化方式實證「個別公共住宅社區」與不動產價格之關係。

8. 住宅法於 2017年 1月 11日修正並公布施行後，將其定義為，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
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並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

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該法特別獨立出「社

會住宅」專章，條文占該法 32%，社會住宅可謂目前政府解決住宅問題的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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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方面，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彙整相關文獻發現 9，1990年代後

多以特徵價格迴歸分析兩者關係 10。而 Koschinsky (2009)則以特徵價格法結合差異中之差異

法 (DID)與時間序列法進行分析，並將未考量空間自相關特性納為研究限制；而 Du Preez and 

Sale (2013)亦以特徵價格法為基礎，結合 Box-Cox轉換的空間迴歸模型進行分析。再者，

由於不同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的影響具差異性 (Lee et al., 1999)，因而 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與 Du Preez and Sale (2013)皆建議應區分並比較不同類型（如出

租、出售、新建、租金補貼、貸款優惠等）公共住宅對房價影響的效果差異。

上述實證結果隨分析之公共住宅不同，而呈現正負不一的現象 (Freeman and Botein, 

2002；Li, 2005)。其中，未造成顯著影響或具正向外溢影響效果之公共住宅，其建築設計品

質佳 (Cummings and Landis, 1993)，並多與鄰里環境相容、未因規模過大或過密集而造成不

舒適 (Rabiega et al., 1984；Koschinsky, 2009；Albright et al. 2013)、弱勢者不多且種族差異

不大 (Rabiega et al., 1984；Koschinsky, 2009)、新興建 (Lee et al., 1999；Koschinsky, 2009)、

為所有權而非出租性質 (Lee et al., 1999)，且管理良好並協助脫貧、居民參與及社區意識強

烈 (Cummings and Landis, 1993；Goetz et al., 1996；Albright et al., 2013)。另外，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Tighe (2010; 2012)與Albright et al. (2013)表示種族與貧窮歧視、

民眾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及其對政府不信任等，亦為被標籤化的主因，且特別強調公共住

宅之建築設計、空間配置等與鄰里社區間相容而差異不大之重要性。而探討對周圍不同房價

住宅的影響時，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Tighe (2010; 2012)與 Leung and 

Tsang (2012)指出若將公共住宅設置在與其價值差距過大或較高房價地區，負外部性效果將較

顯著；又 Goetz et al. (1996)、Freeman and Botein (2002)與 Koschinsky (2009)則表示新開發興

建的公共住宅反而能提升較平均價格低的住宅之價值。當探討鄰里設施外部效果時，Lee et al. 

(1999)、Fischel (2001)、Rosenthal (2008)與 Koschinsky (2009)皆表示，出租住宅較自有住宅易

被認為具有負外部性而成為鄰避設施。

綜上，公共住宅是否確實造成周圍住宅價格減損為近年政府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關注之

重要議題，然以往國內缺乏統計量化方式進行實證分析。而國外相關研究則多針對個別公共

住宅進行實證分析，缺乏分析不同個案類型與特性所造成之影響差異，也因受限個案特性，

故實證結果無法提供較全面性的建議，此亦為 Nourse (1963)、Nguyen (2005)與 Du Preez and 

Sale (2013)所提及之限制與建議；另外，使用的研究方法多未釐清住宅價格空間自相關特性

對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 (Koschinsky, 2009)。再者，僅部分研究測試公共住宅對不同房價區

9. 1990年代前多將有公共住宅區之房價與無公共住宅區之房價進行對照，分析公共住宅是否對周
圍房價造成影響，如Nourse (1963)。惟該研究方法具有無法固定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之條件相同、
鄰里區界自行劃定、無法同時對不同類型公共住宅進行研究、限縮於小範圍等限制存在 (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

10. Rabiega et al. (1984)、Cummings and Landis (1993)、Goetz, Lam and Heitlinger (1996)、Galster et 
al. (1999)、Lee et al. (1999)、Li (2005)、Leung and Tsang (2012)、Tighe (2012)即逕以特徵價格
傳統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黃怡潔 、江穎慧 、張金鶚：臺北市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 283
  

域影響程度之差異，且亦未細緻的區分為個別住宅價格之高低 (De Salvo, 1974；Koschinsky, 

2009)，如此可能有同行政區不同影響效果相互抵消，或高收入地區中非高價住宅被錯誤計算

等情形 (Galster et al., 1999；Freeman and Botein, 2002)。因此，本文將改善上述研究限制所產

生的問題，配合我國公共住宅特性，更嚴謹且細緻化的分析當前社會重視不同類型公共住宅

對周圍房價產生影響之議題，以提供政策推動者更全面且具穩健性之建議。

三、研究設計

(一 )公共住宅與住宅樣本資料
考量不同類型公共住宅各有其特質（如屋齡差異 11），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不盡相同，

故本文分別以臺北市政府都發局主管已興建完工之整建住宅、出售國宅、出租國宅、公營出

租住宅等四類型公共住宅為實證對象。

1. 整建住宅：屋齡老舊皆逾 40年，設備與建築設計已不符現代社會需求，不僅每戶規劃坪數

狹小且居住密度高、社區平均戶數較多，致現況違建違規使用情形嚴重，加上公共開放空

間相當不足，生活環境品質較為窳陋（米復國，1988；林萬億，2012；沈孟穎、傅朝卿，

2015）。

2. 出售國宅：政策執行時間長，為臺北市公共住宅中量體最大者，因而部分國宅被質疑承包

商素質不一致建築與設計品質不佳（Chang and Yuan, 2013；林萬億，2003）；惟當初多為

中收入階層承購，且空間設計愈符合使用者需求（沈孟穎、傅朝卿，2015），並朝集中簡

設公共開放空間、加強社區空間規劃等方向著手（臺北市都市發展局，2004），同時其已

於市場自由買賣移轉多年。

3. 出租國宅：與出售國宅為同期產物，故亦有建築設計品質不佳之疑義；加上承租戶為暫住

使用，較自有住宅維護水平低且住戶流動率較高，因此折舊率較高且社區狀態較不穩定

（Lee et al., 1999；Rosenthal, 2008；Koschinsky, 2009；洪幸妙、張金鶚，1993）。再者，

因出租國宅社區未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而政府管理人力不足加上管理維護制度僵化，故

居住品質較不穩定（洪幸妙、張金鶚，1993；中華民國住宅學會，2008）。

11. 四類型公共住宅屋齡概況

屋齡（年）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公營出租住宅 6.75 13 4 2.71
出租國宅 24.35 36 12 7.86
出售國宅 25.19 40 11 7.95
整建住宅 43.31 47 40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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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營出租住宅：屋齡較新，以出租及混居方式辦理，社區平均戶數較少，且入住對象資格

上限為中產階級，社經弱勢不再集中同處。又其亦採取「規劃設計需求準則」，提供完善

多樣之外部公共空間、關注都市設計及建築物景觀造型色彩，並提供承租戶「社會服務與

協助」、「物業管理事務委外」、「記點扣分制度」等配套措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13），使建築設計、管理維護、和鄰里社區間關係等居住品質皆具一定水準。

上述四類型公共住宅資料係依據都發局於 2004年編印之臺北市國宅統計年報，及該局提

供之相關資料彙整而成。本文實證分析之整建住宅共有 13個社區、出售國宅共有 101個社區、

出租國宅共有 20個社區、公營出租住宅則有 8個社區，四類型公共住宅分布於臺北市各行政

區（見圖一）。

而本文用以分析價格是否受四類型公共住宅影響的住宅交易樣本資料，取自內政部不動

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以 2012年 7月至 2015年 9月止為時間範圍，經剔除欄位資料不全、

非住宅、含備註欄 12、出售國宅與整建住宅交易 13、一樓交易 14透天產品 15、具異常值等資料

後，共計 16,094筆。

(二 )實證模型
本文採用由 Rosen (1974)提出後被國內外不動產價格相關實證研究廣泛運用，且估計結

果相當不錯之特徵價格理論傳統 OLS迴歸模型為實證基礎。又考量住宅價格易因地理位置接

近而具空間自相關特性 16，故本文以Moran’s I值 17判斷住宅價格在空間上是否存有自相關的情

形，並兼採將空間相依概念納入計算之空間迴歸模型，進行公共住宅對周圍房價影響效果之

實證分析。

Anselin (1988)指出空間自相關型態有兩種，其中空間延遲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SLM) 

將空間自相關的特性認定為由空間相鄰關係決定，鄰近地區的表現會影響變數值大小（鄧志

松，2006；曾菁敏，2008）；而空間誤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 SEM)則將空間自相關的特

性歸因於模型中缺乏某些與誤差項有類似空間結構之自變數（鄧志松，2006）。

12. 實價登錄交易資料的備註欄內容大多為親友交易、價格包含增建等，造成該筆交易價格可能與
市值有較大的落差，故予以刪除。

13. 本文係探討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故將本身即屬於出售國宅與整建住宅之交易
案例予以刪除，分別剔除了 245及 55筆資料，占資料 1.5%及 0.3%。

14. 考量臺灣住宅使用多有住商混和情形，部分但非所有一樓住宅價格含有店面及商業等價格提升
效益，為使資料單純化並提升計算準確度，刪去一樓交易之之 3,119筆資料，占資料 5.6%，以
有效避免偏誤。

15. 考量透天產品之型態於臺北市較具特殊性，故不納入估計樣本，共計剔除了 1,094筆資料，占
資料 2%。

16. Cliff and Ord (1973)指出，「空間自相關」是用來解釋自己與鄰近地區的屬性變數，是否非隨機
獨立而存有空間上聚集或擴散型式「空間相依性」的方法。當相同性質的空間資料出現聚集的

現象時，即為正的空間自相關，反之則為負的空間自相關 (Haggett, Cliff and Frey, 1977)。
17. 該值介於 1至 -1之間，大於 0為正的空間自相關，小於 0則反之。



 黃怡潔 、江穎慧 、張金鶚：臺北市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 285
  

另外，Koenker and Bassett (1978)所提出的分量迴歸 (Quantile Regression)，可估計自變數

對應變數於特定百分比的邊際效果，得出不同分位數下的估計結果 (Koenker and Bassett, 1982; 

Kuan, 2007)，對兩尾端的估計結果，較傳統普通最小平方迴歸僅能說明平均影響效果更為合

理準確（張怡文等人，2009），因此本文將以進行公共住宅對周圍高、低房價住宅影響程度

差異之分析。

圖一　臺北市公共住宅分布圖

 
   

8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以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9 月止為時間範圍，

經剔除欄位資料不全、非住宅、含備註欄11、出售國宅與整建住宅交易12、一樓

交易13、透天產品14、具異常值等資料後，共計 16,09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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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證模型 

                                                       
11 實價登錄交易資料的備註欄內容大多為親友交易、價格包含增建等，造成該筆交易價格可能

與市值有較大的落差，故予以刪除。 
12 本文係探討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故將本身即屬於出售國宅與整建住宅之交

易案例予以刪除，分別剔除了 245 及 55 筆資料，占資料 1.5%及 0.3%。 
13 考量臺灣住宅使用多有住商混和情形，部分但非所有一樓住宅價格含有店面及商業等價格提

升效益，為使資料單純化並提升計算準確度，刪去一樓交易之之 3,119 筆資料，占資料 5.6%，以

有效避免偏誤。 
14 考量透天產品之型態於臺北市較具特殊性，故不納入估計樣本，共計剔除了 1,094 筆資料，占

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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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數選取

1.應變數
因本文欲探討四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而特徵價格理論強調不動產

價格是集所有特徵價值為不可分之一體，房屋實務交易亦以總價進行並另外附加車位價格，

加上車位相關欄位登載錯誤、混亂等情形多，故本文將車位價格由總價中剔除 18。

再者，將應變數取對數之半對數模型可控制極端值的影響，亦可以百分比衡量變動程度

而不受變數不同單位影響，並具有減少異質變異的能力 (Malpezzi, 2003)，故本文以「不含車

位之住宅總價取對數」為本文實證模型之應變數。

2.公共住宅影響房價自變數
該變數為本文最主要的解釋變數。為分析四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的影響效果，

並考量 Koschinsky (2009)表示多數近期研究皆認為公共住宅的外溢效果為非連續的，而是具

聚集、限界效應 (threshold effect)的，且Li (2005)實證結果亦顯示在較緊密且高度發展的都市，

鄰里間之相近或可見性程度較距離遠近更能反映影響效果，加上本文亦非要探討與公共住宅

連續距離之邊際效果，故本文分別針對住宅交易樣本影響範圍內是否有四類型公共住宅，建

立四個二元的虛擬變數進行價格影響分析。

同時，本文欲以漸進增加範圍方式，實證分析四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不同影響範圍住宅

價格之影響程度，是否隨影響範圍擴大而減輕，因此本文分別劃設 100~300公尺不同距離大

小之影響範圍，若住宅於各影響範圍內有四類型公共住宅者設為 1，反之為 0，藉以分析公共

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漸進影響效果。此與 Rabiega et al. (1984)分析公共住宅對房價影響關

係時，採取住宅距公共住宅 260英呎（約 80公尺，一個街廓 +半個道路寬）、260-520英呎、

520-1040英呎為影響範圍之劃設相近。

由於整建住宅屋齡老舊、社區平均戶數多，弱勢者較集中，居住環境品質較不佳（米

復國，1988；林萬億，2012；沈孟穎、傅朝卿，2015），而出租國宅較自有住宅折舊率高、

社區狀態較不穩定，且管理維護品質較不佳（Lee et al., 1999；Rosenthal, 2008；Koschinsky, 

2009；洪幸妙與張金鶚，1993；中華民國住宅學會，2008），故預期該二類型公共住宅將產

生負外部性而對周圍住宅價格產生「負向影響」。而公營出租住宅因屋齡較新、建物規劃設

計品質較新穎穩定、補足公共開放空間配置，且混居及申租資格調整導致社區之公營出租住

宅平均戶數較少，較早期公共住宅降低了社經弱勢集中程度，同時提升管理維護品質等非實

體面配套，並融入鄰里社區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3），故預期公營出租住宅對周

圍住宅價格將有「正向提升效果」。然出售國宅雖建築設計品質較不穩定（Chang and Yuan, 

2013；林萬億，2003），但室內外空間漸朝使用者需求規劃，並多由中收入階層承購（臺北

18. 本文依平面及機械等不同車位類型重新計算車位價格及面積，由含車位交易之住宅總價及總面
積中扣除，重新計算為不含車位價格之住宅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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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發展局，2004；沈孟穎、傅朝卿，2015），且已回歸一般市場自由交易多年，故預期

對周圍房價「無顯著影響」。

3.其他非公共住宅影響房價自變數
除上述主要探討之四項解釋變數外，本文亦將影響住宅價格之行政區、交易季別、住宅

類型、所在樓層、總樓層、屋齡、坪數、坪數平方 19、是否鄰近捷運站、學校、公園 20、以及

距市中心距離 21 等相關變數納入模型中，予以控制房價影響變數。而本文將各項變數之單位、

性質、預期符號、基本說明及統計概況等相關資訊彙整於下表（見表一、表二）。

表一　變數說明表

應變數 單位 預期符號 說明

住宅交易價格 新台幣 (萬元 ) 不含車位之總價取自然對數

自變數 變數性質 說明

行政區 虛擬變數 ＋
12個行政區，以平均住宅價格最低
之萬華區為基準區

交易季別 虛擬變數 ＋ /－
2012Q3-2015Q3，共 13季，以資料
第一季 2012Q3為基準

住宅類型 虛擬變數 ＋
住宅大樓、華廈、公寓等 3類，以
住宅價格較低之公寓為基準

所在樓層 樓層 ＋
住宅交易樣本所在樓層，較高樓層

景觀、通風、採光較佳

總樓層 樓層 ＋
住宅交易樣本所在建物之樓層，總

樓層較高建築造價成本較高

屋齡 年 －
住宅交易樣本建築完成日至交易日

經歷之年數，反映折舊情形

坪數 坪 ＋
住宅交易樣本之移轉樓地板面積，

較大者生活環境相對較佳

坪數平方 -- －
坪數持續增加則邊際報酬遞減，無

法持續提升住宅總價

19. 廖仲仁、張金鶚（2006）指出面積具報酬遞減現象，故加入二次項，價格影響預期符號為負。
20. 林祖嘉、林素菁（1993）、林素菁（2004）、楊宗憲、蘇倖慧（2011）等研究結果顯示捷運站、
學校、公園皆為對不動產價格有正向影響之迎毗設施，且多以 500公尺為其影響範圍。

21. 本文係以 Local G-statistic中的 Getis-Ord G*熱區分析，將價格最高之群聚處，亦為臺北市最繁
榮街區及捷運重點轉乘車站之一的捷運忠孝復興站設為市中心。由於市中心基礎建設及開發程

度較高、交通較便捷且極富商業效益，故距市中心愈近之住宅價格較高；而隨著離市中心愈遠，

上述便捷性及相關效益將隨之下降，其價格將較距離市中心愈近者低，故預期該項連續變數之

係數符號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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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變數性質 說明

是否鄰近捷運站 虛擬變數 ＋ 500公尺內有捷運站者為 1，無為 0
是否鄰近學校 虛擬變數 ＋ 500公尺內有學校者為 1，無為 0
是否鄰近公園 虛擬變數 ＋ 500公尺內有公園者為 1，無為 0

距市中心距離 公尺 －
住宅交易樣本距市中心（捷運忠孝

復興站）之距離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整建住宅 虛擬變數 －
100/200/300公尺內有整建住宅者為
1，無為 0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出售國宅 虛擬變數 ＋ /－
100/200/300公尺內有出售國宅者為
1，無為 0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出租國宅 虛擬變數 －
100/200/300公尺內有出租國宅者為
1，無為 0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公營出租住宅 虛擬變數 ＋
100/200/300公尺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者為 1，無為 0

表二　變數敘述統計表

連續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交易樣本總價（萬元） 157 25,696 2,264 14.57
所在樓層 2 29 5.71 3.55
總樓層 2 30 9.42 4.77

屋齡（年） 0.08 55.25 19.80 14.18
坪數 5.31 146.59 35.12 17.89

距市中心距離（公尺） 105.21 12,765.82 5,060.66 2,773.25
虛擬變數 變數內容 次數 百分比 (%)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整建住宅 有 152 / 365 / 595 0.94 / 2.27 / 3.70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出售國宅 有 1,280 / 2,743 / 4,440 7.95 / 17.04 / 27.59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出租國宅 有 137 / 471 / 843 0.85 / 2.93 / 5.24

100/200/300公尺內有無公營出租住宅 有 112 / 250 / 494 0.70 / 1.55 / 3.07

住宅類型

住宅大樓 6,483 40.28
華廈 4,887 30.37
公寓 4,724 29.35

是否鄰近捷運站 500公尺內有捷運站 7,366 45.77
是否鄰近學校 500公尺內有學校 14,193 88.19
是否鄰近公園 500公尺內有公園 15,346 95.35

表一　變數說明表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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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結果

(一 )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
進行空間自相關檢測時，Moran’s I值為顯著正值，表示住宅交易樣本價格具顯著空間正

相關，鄰近的住宅價格趨向一致，有空間聚集的現象，因此本文除以傳統迴歸模型 (OLS)探

討四類型公共住宅在周圍 100~300公尺不同影響範圍下，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外，並兼採

空間迴歸模型 (SLM、SEM)進行更加完整的分析。本文三個實證模型中，主要的四項公共住

宅變數實證結果顯示（見表三），幾乎所有自變數係數值皆達 1%顯著水準 22，調整後 R2亦

達 0.89至 0.94，模型解釋能力佳，各項自變數之係數值符號亦皆符合預期方向，且變異數膨

脹因子 (VIF)檢定值由 1.02至 8.88，皆小於 10，顯示各自變數間並未存在明顯共線性問題，

詳細估計結果見附錄一。

1. 整建住宅：不論是傳統或空間迴歸模型，100、200、300公尺內有整建住宅的住宅價格，

相較於該範圍內無整建住宅的住宅價格皆明顯較低，顯示整建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

效果皆為顯著負向；且三個模型一致顯示，隨著距離整建住宅之劃設範圍擴大，整建住宅

使周圍住宅價格下跌的效果減輕。囿於整建住宅建築物老舊、設備與建築設計不符現代水

準、戶數較多而居住密度高、弱勢者較為集中、生活環境及品質較不佳等因素，故上述負

向結果符合本文預期。而依估計之係數值推算整建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周圍

有整建住宅之住宅價格會較無整建住宅者下降 1.7%至 8.9%，以住宅樣本平均總價換算即

下跌 38萬元至 202萬元 23。

2. 出售國宅：100、200、300公尺內有出售國宅相較於該範圍內無出售國宅的住宅價格，三

個模型係數值之顯著性未完全相同，惟彼此間差異不大，顯示出售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

影響效果在是否具顯著影響的邊緣，漲跌影響不顯著；然而，三個模型卻一致顯示，隨著

距離出售國宅之劃設範圍擴大，範圍內有出售國宅相較於無出售國宅之住宅價格由低轉高，

亦即出售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負向影響隨距離愈遠而轉為正向。雖有部分出售國宅遭質

疑建築設計品質不佳，惟其改善社區之空間設計規劃，且因已於市場自由流通多年，故上

述較無顯著影響的結果符合本文預期。而推算出售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周圍

有出售國宅之住宅價格會較無出售國宅者下降 1.2%至增加 2.1%，即下跌 26萬元至上漲 48

萬元。

22. 部分係數顯著性隨採用模型之不同而具差異性，係源自於有否考量空間自相關特性，以及將空
間自相關特性歸因於不同情形所致。

23. Log-linear 半對數模型之邊際效果 =(e^ 係數 -1)* 住宅樣本平均總價 =(e^-0.017-1)* 2,264 萬元
=1.7%*2,264萬元 =38萬元 (Halvorsen and Palmquist,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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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租國宅：不論傳統或空間迴歸模型，100、200、300公尺內有出租國宅的住宅價格，相

較於該範圍內無出租國宅的住宅價格皆明顯較低，顯示出租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

果皆為顯著負向；而三個模型皆一致顯示，出租國宅造成周圍住宅價格下跌的影響效果，

隨著距離出租國宅之劃設範圍擴大而減輕。由於出租國宅住戶流動較頻繁，社區狀態較不

穩定，加上管理人力不足及管理維護制度僵化等因素，故上述負向結果符合本文預期。而

推算出租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周圍有出租國宅之住宅價格會較無出租國宅者

下降 1.5%至 7.7%，即下跌 34萬元至 174萬元。

4. 公營出租住宅：不論傳統或空間迴歸模型，100、200、300公尺內有公營出租住宅的住宅

價格，相較於該範圍內無公營出租住宅的住宅價格皆明顯較高，顯示公營出租住宅非但不

屬鄰避設施，反而具顯著正外部性；且三個模型亦大致顯示，隨距離公營出租住宅之劃設

範圍擴大，公營出租住宅使周圍住宅價格上漲的效果減輕。上述明顯提升房價的結果符合

本文預期，而推算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周圍有公營出租住宅之住宅

價格會較無公營出租住宅者增加 1.7%至 7.7%，即上漲 38萬元至 174萬元。

上述實證分析所採用之傳統迴歸模型與兩個空間迴歸模型，其彼此間之估計結果穩健而

未具過大的差異性，並有明顯的一致性。早期興建之整建住宅及出租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

負向影響程度，與 Koschinsky (2009)實證估計結果之 -3%至 -8%相近，反映了該二類公共住

宅之生活居住環境品質較周圍住宅明顯窳陋或不穩定，以及民眾對其居住住宅周圍品質的重

視程度，加上民眾心理因而產生的強烈負面觀感，以及對於既往公共住宅之負面印象。而近

年興辦屋齡較新的公營出租住宅積極改善過往公共住宅於實質及非實質面上，易產生負外部

性之特性，除將中階所得的一般家戶及社會經濟弱勢，以社會隔離程度較低之混居規劃，因

而社區平均戶數較少且弱勢者未過於集中，而未對周圍鄰里社區造成衝擊外，其建築設計品

質、調整後之管理維護制度等皆具一定的品質水準，且規劃及興建時亦將周圍鄰里環境相關

配置情形納入考量，減輕開發對鄰里社區的衝擊，因此公營出租住宅之興建反而能補強並改

善原本鄰里社區環境較不足之處，進而提升周圍住宅之價格。該正向影響效果及因素亦可與

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相互呼應。

又經本文漸進分析四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不同影響範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時，其影響效果

皆隨影響範圍之擴大而減輕，當距離公共住宅 300公尺及以外有公共住宅時，住宅價格已不

受四類型公共住宅之影響。

(二 )公共住宅對周圍高低總價住宅價格之影響
為深入探討上述四類型公共住宅對不同高低房價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及程度，本文採用

θ=0.1、0.25、0.5、0.75及 0.9等五個條件的分量迴歸模型 24 進行分析，並特別著重於高分量

24. 由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影響之實證結果顯示，傳統與兩個空間迴歸模型彼此之間的估計結
果並未有過大的差異，且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再者，分量迴歸模型目前尚無法應用於空間誤差

模型之估計上 (Liao and Wang, 2012)。受限於研究技術上之限制，且三個模型各有優缺，而其估
計結果差異不大且呈現一致性，故本文採用之分量迴歸模型並未考量空間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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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及低分量 (0.1)的部分。300公尺以內不同影響範圍劃設下，對周圍不同高低房價住宅價

格影響之實證結果顯示（見表四），該分量迴歸模型的 Pseudo R²介於 0.65至 0.72之間，詳

細估計結果見附錄二。

1. 整建住宅：三種影響範圍下，整建住宅對於周圍不同價格之住宅房價幾乎皆具顯著負向影

響；且除造成周圍 100公尺內低價住宅之房價下跌 8.3%大於高價住宅 5.5%外 25，其餘兩個

影響範圍下，整建住宅對周圍高價住宅的房價下跌影響 3.1%至 6%，皆大於低價住宅之無

顯著影響至 3.6%。此現象與 Freeman and Botein (2002)、Nguyen (2005)、Tighe (2010; 2012)

與 Leung and Tsang (2012)指出，若將公共住宅設置在與周圍住宅價值差距過大或較高房價

25. 推測係因近年位於較高房價區之整建住宅皆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整建的程序，如大安區信義路整
宅、中正區水源路二三四五期整宅、信義區吳興街二期、基隆路一期整宅等。Chau et al. (2003)
及高伊葦（2014）研究結果皆顯示都市更新能改善整體生活環境品質，具有正面的外溢效果，
故能提升周圍地區不動產的價值，因而導致最鄰近之周圍 100公尺內高房價住宅並未因整建住
宅在其附近而受到過於負向的價格影響效果。

表三　公共住宅對周圍住宅價格影響之實證結果

傳統迴歸模型
(OLS) VIF 空間延遲模型

(SLM)
 空間誤差模型

(SEM)
100m內有整建住宅 -0.078*** 1.06 -0.069*** -0.093***
100m內有出售國宅 -0.012* 1.07 -0.010 -0.008
100m內有出租國宅 -0.080*** 1.02 -0.059*** -0.067***
1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74*** 1.03 0.060*** 0.049*
Adj R² 0.89
Moran’s I 0.47***
200m內有整建住宅 -0.050*** 1.12 -0.029*** -0.038*
200m內有出售國宅 0.009* 1.13 0.004 0.008
200m內有出租國宅 -0.054*** 1.10 -0.029*** -0.026
2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70*** 1.07 0.050*** 0.054**
Adj R² 0.89
Moran’s I 0.47***
300m內有整建住宅 -0.035*** 1.15 -0.017* -0.013
300m內有出售國宅 0.021*** 1.20 0.008** 0.010
300m內有出租國宅 -0.037*** 1.14 -0.015** -0.010
3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25** 1.10 0.017* -0.004
Adj R² 0.88 0.91 0.94
Moran’s I 0.47***

註：***、**、*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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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因與鄰里間較不具適宜相容性，使得鄰避情形更加顯著的現象相符合。

2. 出售國宅：100公尺的影響範圍內，出售國宅造成周圍高價住宅房價下跌 3.1%大於低價住

宅 2.1%；而其餘兩個影響範圍下，出售國宅對高、低價住宅房價的影響效果則因皆不顯著

而無顯著差異。因 100公尺之影響距離較近，故周圍高價住宅仍如文獻結果一般，較低價

住宅易受到周圍鄰里的衝擊；然而其餘兩個影響範圍因出售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

果係介於是否具顯著影響的邊緣，故不論對高價或低價住宅，造成漲跌的影響皆不顯著，

因而不具差異性。

3. 出租國宅：三種影響範圍下，出租國宅對於周圍不同價格之住宅房價幾乎皆具顯著負向影

響；且出租國宅造成周圍高價住宅房價下跌 3%至 8.7%，亦皆大於低價住宅之無顯著影響

至 5.6%。此一致性的結果除了符合前述文獻研究之結果外，同時亦顯示出租國宅對周圍高

價住宅的負外部性較對周圍低價住宅者更加顯著。

4. 公營出租住宅 26：三種影響範圍下，公營出租住宅對於周圍不同價格之住宅房價幾乎皆具顯

著提升效果；除 300公尺內，公營出租住宅對高、低房價住宅皆為不顯著影響而無差異外，

其餘兩個影響範圍下，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 0.9分量高價住宅房價正向提升效果之無顯著

影響至 3.2%，皆小於 0.1分量低價住宅上漲之 6.2%至 7.1%。

由於較低價住宅通常具有屋況較差、屋齡較舊、居住環境品質較差等不佳的居住條件，

而公營出租住宅屋齡新，反而具有較低價住宅高的建築設計與管理維護等居住品質，且興建

時考量鄰里社區既有活動及需求不足之部分，於建物規劃及公共服務空間配置加強補充（如

公共空間綠化、交通、學校等），社區鄰里皆得共享這些資源，因此公營出租住宅能改善及

提升低價住宅原本較為窳陋的生活環境品質，進而顯著提高其住宅價格，具較強的正外部性。

然高價住宅因本身居住生活環境、鄰里社區提供的服務及功能、管理維護等各項品質皆較一

般住宅佳，通常社區內已具較完善且多樣之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及相關服務功能，加上高價

住宅住戶之社會經濟地位通常較公營出租住宅高，因此兩者住宅價格落差較大，而民眾又

較不偏好住在價值差距過大之的環境下 (Freeman and Botein, 2002；Leung and Tsang, 2012)，

導致公營出租住宅對高價住宅產生之正外部效果相對較小。該結果與 Goetz et al. (1996)、

Freeman and Botein (2002)、Koschinsky (2009)研究顯示，新興建公共住宅反而能提升周圍較

平均價格低的住宅價值，兩者得以相互呼應。

26. 影響範圍 100~300公尺之實證結果皆具一致的整體趨勢，雖正向提升效果並未隨分量增加而逐
漸遞減，惟其估計值於 0.1至 0.25（或 0.5）分量僅些微增加，於 0.25（或 0.5）之後的分量卻
皆顯著下降；且 0.1與 0.9分量相比，其價格提升效果皆由顯著正向變為無顯著影響，或雖對兩
者皆具顯著正向但於 0.9分量卻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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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由於對既往公共住宅的負面印象，政府近年積極興辦公共住宅的過程中，常遭興建基地

附近居民反對，擔憂會造成周圍房價下跌。因此，本文以傳統與空間迴歸模型，同時分析不

同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 100~300公尺不同影響範圍房價之影響效果，並以分量迴歸模型探討

公共住宅對周圍不同高低房價住宅的影響程度差異。主要結論分別說明如下：

(一 )早期興辦之整建住宅及出租國宅對周圍房價產生負向影響，而近期
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房價產生正向影響

傳統及空間迴歸模型之估計結果未有明顯差異而具一致性與穩健性。周圍有早期興建

之整建住宅及出租國宅的住宅價格，相較沒有該二類型公共住宅者，分別明顯下跌 1.7%至

8.9%、及 1.5%至 7.7%，整建住宅及出租國宅較具負外部性；出售國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

漲跌影響則較不顯著，周圍有出售國宅之住宅價格較無出售國宅者下降 1.2%至增加 2.1%。

而周圍有近期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的住宅價格，相較沒有公營出租住宅者明顯上漲 1.7%至

7.7%，公營出租住宅具正外部性而能顯著提升周圍住宅之房價。

(二 )各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房價之影響程度隨影響範圍擴大而減輕
傳統及空間迴歸模型之估計結果皆具明顯一致性。隨各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100公尺~300

表四　公共住宅對周圍高低總價住宅價格影響之實證結果

0.1分量 0.25分量 0.5分量 0.75分量 0.9分量
100m內有整建住宅 -0.086*** -0.093*** -0.113*** -0.039** -0.057***
100m內有出售國宅 -0.021*** -0.016** -0.000 -0.008 -0.032***
100m內有出租國宅 -0.057** -0.077** -0.092*** -0.086*** -0.091***
1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60** 0.083*** 0.063*** 0.043** 0.003
Pseudo R² 0.65 0.65 0.67 0.69 0.72
200m內有整建住宅 -0.037** -0.044*** -0.064*** -0.038*** -0.062***
200m內有出售國宅 0.006 0.006 0.011** 0.003 0.007
200m內有出租國宅 -0.012 -0.042*** -0.074*** -0.074*** -0.072***
2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69*** 0.079*** 0.076*** 0.043*** 0.031*
Pseudo R² 0.65 0.65 0.67 0.69 0.72
300m內有整建住宅 -0.011 -0.037*** -0.043*** -0.032** -0.032*
300m內有出售國宅 0.005 0.020*** 0.023*** 0.015*** 0.006
300m內有出租國宅 -0.004 -0.037*** -0.051*** -0.033*** -0.031**
300m內有公營出租住宅 0.023 0.028** 0.036** 0.020** -0.004
Pseudo R² 0.65 0.65 0.67 0.69 0.72

註：***、**、*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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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住宅價格之影響範圍擴大，亦即距離公共住宅愈遠之住宅被視為周圍有公共住宅時，周

圍住宅價格受整建住宅、出租國宅之負向影響程度，及受公營出租住宅之正向影響程度，皆

隨之減輕，距離近期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愈近者，所受之價格提升程度反而愈大。而出售國

宅對周圍住宅價格之影響則因其本就未對最鄰近之房價產生嚴重負向影響，故亦隨影響範圍

之擴大而轉為正向影響。

(三 )近期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對低價住宅之正向影響效果較高價住宅為
大

早期興建之整建住宅、出租國宅對周圍不同價位住宅房價幾乎皆具顯著負向影響，該二

類型公共住宅於各影響範圍下，對周圍高價住宅房價下跌的影響效果，分別為 3.1至 6%及 3

至 8.7%，皆大於低價住宅之無顯著影響至 3.6%及無顯著影響至 5.6%；出售國宅則因對周圍

住宅價格漲跌影響較不顯著，故僅對 100公尺內高價住宅房價之負向影響 3.1%大於低價住宅

2.1%。而公營出租住宅對周圍不同價位之住宅房價亦幾乎皆具顯著正向提升效果，其對周圍

高價住宅房價正向提升效果之無顯著影響至 3.2%皆小於低價住宅上漲之 6.2%至 7.1%，正向

影響程度隨周圍住宅價位之提高而減小，但仍皆具價格提升效果。

本文突破國內因資料蒐集不易而缺乏相關實證研究，以及國外相關研究多針對個別公共

住宅社區進行實證分析，而未全面性的釐清不同類型公共住宅對周圍房價之影響效果及對不

同高低房價住宅之影響程度，且未釐清住宅價格之空間自相關特性對估計結果影響之程度等

研究限制，分別針對四種類型之公共住宅，及對不同高低房價之住宅，以不同實證模型及漸

進影響範圍，確實釐清公共住宅外部性影響之效果及程度，藉此提供更全面、具穩健性且細

緻化的估計結果與分析結論，供政策推動者及社會大眾作為佐證。而本文實證結果具穩健性

且皆一致顯示，近期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與早期公共住宅不同，其對周圍住宅價格具顯著正

向影響效果。因此政府應對民眾加強宣導其目前積極推動之公營出租住宅具備良好的品質水

準，非但不會造成周圍房價減損，反而能顯著提升周圍房價，藉以消弭既往公共住宅被民眾

貼上貧民窟標籤的窠臼、減少社會上之爭議，同時降低政府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因遭基地

附近居民反對而增加之執行成本，並提升協助無力於住宅市場競爭者滿足基本居住需求之效

率，達到三贏的局面，有助後續公共住宅的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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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續
)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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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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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代
表
在

1%
、

5%
與

10
%
顯
著
水
準
下
，
該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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